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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從去年開始就非常關注反海

外避稅的議題，也一直希望你們將納入的範圍從企業的 CFC 擴張到個人的 

CFC，所以我個人肯定今天財政部提出的法案。 

 

主席：請財政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虞哲：主席、各位委員。謝謝。 

 

黃委員國昌：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四十三條之四，去年是按照財政部

的版本通過，如今，雖然時代力量也有提出自己的版本，不過就個人 CFC 的

部分，我願意全力支持財政部的版本，也肯定部長在這件事情上說到做到。 

 

許部長虞哲：謝謝。 

 

黃委員國昌：下一個問題是關於稅務獎勵金，稅務獎勵金去年因為欠缺法源的

問題，所以我們提出凍結案，希望你們修法。上個禮拜，五區國稅局的同仁來

找我，說部長會打電話跟人事長協調，請問電話打了沒有？ 

 

許部長虞哲：我打了，起碼通話五分鐘以上。 

 

黃委員國昌：他們的決定是什麼？ 

 

許部長虞哲：現在有在草擬，目前我不曉得…… 

 

黃委員國昌：時間有限，請告訴我他們的態度是還要再拖，還是什麼時候可以

提出？ 

 

許部長虞哲：沒有拖的意思，因為他們也曉得……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我今天的問題很多，請告訴我他們到現在都還沒有答

案，還是什麼時候要提出？ 

 

許部長虞哲：目前草案在他們承辦人的手上。 

 

黃委員國昌：之前你們一直跟大家說，稅務獎勵金是要用來鼓勵基層同仁的士

氣，核獎的時候是由下而上，但是我上個禮拜接到一個投訴，我看了心理非常

難過，不知道部長有沒有收到，我唸給你聽，他說「財政部 105 年稅務獎勵

金發放給各單位及所屬，秘書處分得 24 萬元，處長按照自己的喜好分給少數

同仁，8 成的人沒有獲得分配，處長分給自己 8 萬 5,000 元，只分送同仁一

箱成本約 300 元的橘子。」請問這件事情是真的還是假的？ 

 

許部長虞哲：有一部分是事實，但是有一部分不是那麼確實。 

 

黃委員國昌：我剛剛唸的部分，就是處長分給自己 8 萬 5,000 元，請問是真

的還是假的？ 

 

許部長虞哲：不過他還有做公用的用途。 

 

黃委員國昌：我現在就跟你講嘛，我們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來，請問處長分給自

己 8 萬 5,000 元是真的還是假的？ 

 

許部長虞哲：他事實上有具領 8 萬 5,000 元是沒有錯的，但是分給同仁部分

的所得稅是由他負擔，另外，他也有針對這個部分拿出一些作為公用。 

 

黃委員國昌：請問胡處長，你們法制處分到多少團體獎勵金？ 

 

主席：請財政部法制處胡處長說明。 

 

胡處長坤明：主席、各位委員。好像是 32 萬元。 

 

黃委員國昌：你分給自己多少錢？ 

 

胡處長坤明：6 萬多元還是…… 



 

黃委員國昌：秘書處分到 24 萬元，然後處長分給自己 8 萬 5,000 元。請問

你分到的 6 萬多元裡，要幫其他同仁繳交所得稅的比例有多高？ 

 

胡處長坤明：不是幫同仁繳所得稅，而是領的錢有一些要撥給非編制內的同

仁，因為沒辦法從那邊得到，所以變成處長具名領取之後…… 

 

黃委員國昌：人家拿到 24 萬元，處長都分到 8 萬多元，你們得到三十幾

萬，你才拿 6 萬多，會不會覺得拿太少？ 

 

胡處長坤明：機構裡對於怎麼分配有自己的考量。 

 

黃委員國昌：但是依據我接到的投訴，並不是在裡面由自己決定怎麼分配，看

起來就是處長一個人決定。部長，你們一直說要獎勵、激勵基層同仁的士氣，

這個我都贊成，我只是一直在挑戰你們沒有法制化的基礎。看了這個投訴之

後，我要老實的跟部長講，基層同仁的士氣沒有被激勵，而是被打壓，你們令

部屬心寒、不服。這個投訴描述的事情，部長有看到嗎？ 

 

許部長虞哲：我有看到，但是他沒有具名，所以我沒有辦法單獨找他，不過我

會找處長談一下，說…… 

 

黃委員國昌：部長可不可以承諾，第一個，如果人家願意出來講，你們絕對不

會秋後算帳；第二個，你主動找秘書處的同仁辦一個座談，傾聽大家的心聲，

看這是無的放矢還是真的。事實上，從金額及他們檢具的資料來看，裡面講的

都沒有錯。 

 

許部長虞哲：這部分不一定要由我出面，我請次長出面也可以。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你請次長出面，我們下次詢答的時候，會進一步就這

個問題問部長調查的結果。 

 

許部長虞哲：是。 

 

黃委員國昌：老實講，這個會直接牽涉今年稅務獎勵金預算解凍的問題。你們



在財委會跟大家報告的內容，跟實際上的運作差很多，基層同仁的士氣哪裡有

被鼓舞？之前被詬病的問題一樣存在，大家是心寒的。 

 

許部長虞哲：這部分我會要求處長今年一定要改善。 

 

黃委員國昌：是不是今年改善是另外一回事，你剛才有答應我，你會請次長找

秘書處的同仁，瞭解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事。 

 

許部長虞哲：對。 

 

黃委員國昌：好，下次見面的時候，我會進一步請教部長調查的結果是什麼。 

 

許部長虞哲：是。 

 

黃委員國昌：其次，上禮拜五永豐金內部的專業經理人有發出訊息，說他們的

高層在阻止針對永豐金過去這一段時間，發生牙醫器材公司詐貸及三寶建設超

貸案的內部調查。請問金管會有沒有收到這個訊息？ 

 

主席：請金管會鄭副主任委員說明。 

 

鄭副主任委員貞茂：主席、各位委員。我們有收到。 

 

黃委員國昌：你們開始調查沒有？ 

 

鄭副主任委員貞茂：我相信銀行局的同仁一定會立刻處理這件事情。 

 

黃委員國昌：你們上個禮拜五答應我，要送永豐案的資料到我的辦公室，結果

到當天下班以前都還沒有送來，今天可不可以交出來？ 

 

鄭副主任委員貞茂：應該可以。 

 

黃委員國昌：我希望你們今天拿出來；答應我的事情，你們要做到。 

 

鄭副主任委員貞茂：好。 



 

黃委員國昌：不要一拖再拖，答應我星期五要給，事實上卻沒有給。請問莊副

局長，你們有沒有收到這個投訴？ 

 

主席：請金管會銀行局莊副局長說明。 

 

莊副局長琇媛：主席、各位委員。我們有收到。 

 

黃委員國昌：你們到目前為止，開始做了什麼事情？ 

 

莊副局長琇媛：我們上個禮拜四還是禮拜五才收到，現在應該會針對投訴的事

情調查。 

 

黃委員國昌：你們收到的時候，有跟副主委講嗎？ 

 

莊副局長琇媛：我們後來有告訴副主委。 

 

黃委員國昌：我看副主委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說投訴沒有具名，金管會也沒

有收到，我覺得很驚訝，因為按照我掌握的資訊，人家早就寄給金管會，可能

是你們溝通內部訊息有一點落差。以後像這麼重大的事情，你們第一線收到的

人還是要趕快向主委、副主委反應。其次，這件事情你們打算怎麼辦理？ 

 

莊副局長琇媛：我們應該會針對陳情內容再做查處。 

 

黃委員國昌：需要多久？ 

 

莊副局長琇媛：可能要一個月。 

 

黃委員國昌：我接到的內容可能比你們收到的 e-mail 還具體，我一樣一樣跟

你講，第一個，你們去查永豐銀的法定報表部，是不是有人主動追查利害關係

人或海外利害關係人的申報，因為資料不妥，事後被無預警解職，要求他離

職？第二個，永豐金租賃的監察人，是不是因為曾經要求報告三寶案而被撤

職？第三個，金控的總經理是不是因為曾經調查頂新、三寶案，被以專心準備

司法為由，無預警解職？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要問金管會，一



家金控公司可以因為專業經理人盡他的責任，追查不法，扮演吹哨者的角色而

遭受這樣的對待嗎？ 

 

莊副局長琇媛：如果是針對勞資糾紛的部分，我們應該要…… 

 

黃委員國昌：沒有啦，我聽到你講出「勞資糾紛」這四個字感到非常驚訝，因

為你說有收到這個函，也說還沒開始調查。我現在接到的消息是，大家很擔心

金管會會用「勞資爭議」這四個字輕輕帶過，要求銀行的高層跟專業經理人，

自己透過勞資爭議處理程序辦理。現在你們針對永豐金的調查還沒結束，目前

的狀況是他們內部的專業經理人追查不法行為，結果要不然被撤職，要不然被

解職。我今天專門提出質詢，絕對不接受金管會用「勞資紛爭」這四個字將這

件事情輕輕帶過。我現在只問你，如果這些專業經理人在金控內部進行必要的

調查，站在第一線維護金融秩序及所有股東的權益，盡他們本來就應該盡到的

責任而遭遇這樣的對待，金管會的立場是什麼？是一，這是勞資爭議，不關金

管會的事情，請他們按照勞資爭議處理法處理；還是二，金控公司這樣做絕對

是違法的，金管會絕對不會坐視這樣的事情發生？ 

 

莊副局長琇媛：我剛剛其實已經提過，針對銀行或是金控本身內控的問題，我

們一定會調查，如果有勞資糾紛的部分，金管會會移給勞動部，我們會一起處

理。 

 

黃委員國昌：你是要告訴所有的金控經理人，以後大家追查的時候不要太認

真，假如將來出這種事情，金管會也不會挺他，你們還是認為這是屬於勞資爭

議，會請他自己循勞資爭議程序處理，你們會繼續坐視這種事情發生。金管會

的立場是這樣嗎，副主委要不要再說一次？ 

 

鄭副主任委員貞茂：黃委員誤會我們的意思了，金管會一定會秉公處理。如同

委員所講的，如果調查屬實，專業經理人是扮演吹哨者的角色，我們一定會保

護他。勞資糾紛方面，公司跟員工之間到底是基於什麼理由，我們當然也

會…… 

 

黃委員國昌：好。請問金管會搞清楚這件事需要多久時間？ 

 

鄭副主任委員貞茂：我們調查需要一些時間，不過我們可以…… 



 

黃委員國昌：你們調查當然需要時間，但是正當你們在追查永豐金的事情時，

裡面認真調查的經理人，被調職的調職，被解職的解職，在這樣的狀況下，你

說還要很長的時間嗎？ 

 

鄭副主任委員貞茂：委員又誤解了，首先，我們會調查這件事情本身，剛才副

局長已經解釋過，如果員工覺得他受到不正當的處置，我們會協助他先跟勞動

部妥適解決勞資爭議。 

 

黃委員國昌：我希望金管會好好調查，你們調查的結果不是只給這些專業經理

人一個交代，金管會最後的態度跟立場，會給全國各金融機構專業經理人非常

清楚的訊息，就是你們到底站在什麼立場，這會影響他們未來在金融機構裡，

到底是要裝做沒看見，能混就混，還是真的扮演所有投資大眾在制度上期待專

業經理人應該發揮的功能。我希望金管會趕快調查這件事情，向大家交代真

相，這不僅僅是針對專業經理人而已。 

 

鄭副主任委員貞茂：謝謝委員。 


